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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96 号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近日，部分财经媒体对你公司大股东涉嫌掏空上市公司等相关事

项提出了质疑，同时你公司尚未及时回复我部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20〕第 204号），结合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以下简

称“年报”）相关内容，我部进一步关注如下事项： 

1. 请你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2.16 条第一款、第 11.5.4

条相关规定，对近期相关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核实，自查并说明相关情

况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以及对相关媒体

传闻及时予以澄清。 

2. 你公司于年报同期披露的《关于同意红太阳实业拟受让洲际

工业所持国羲租赁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基于红

太阳战略规划及经营需要，同意全资子公司红太阳实业以 0.51 亿元

拟受让你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洲

际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上海国羲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羲租赁”）25%股权。国羲租赁 2019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仅为 934.73

万元，净利润为-2,094.7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公司在 2019 年业绩亏

损且年审会计师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况下，向关联

方购买该盈利状况不佳的资产的原因、相关资产评估作价的公允性、

以及是否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协同主营业务发展的具体理由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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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应付款期初余额为 1.15亿元，期末余

额为 4.96亿元，财务报表附注中“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栏目显示的合计数为 2.75 亿元，请你公司核对上述数据是否有误，

如是，请对年报进行更正。 

4. 你公司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及其保证金分别为 1.82亿

元和 11.5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规定，说明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远高于银行承兑汇票余额的原因及合规性。请年

审会计师说明报告期内银行函证的情况以及对应收票据执行的审计

程序，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5. 你公司于年报同期披露的《关于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及附表均未有

会计师及你公司法定代表人等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请你公司对该

文件进行补充完整披露。 

6. 你公司 7月 15日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你

公司上半年预计盈利 4500万元至 6750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约为

6000 万元，主要为政府补助、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等。请

你公司（1）说明非经常性损益中每笔政府补助的金额及会计处理，

是否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是否已履行相关义务；（2）上述交易性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原因及金额，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要求；（3）结合问题 1，说明是否存在生产车间停产停工等情形，

你公司是否对非经常性损益有较大依赖及拟采取的具体改善措施。 

请你公司于 2020年 7月 24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

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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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7月 17日 

 

 

 

 

 

 

 

 

 

 

 

 

 

 


